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關於非公開發行H股股票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批覆的公告

茲提述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（「本行」）日期為2015年9月24日及2015年11月3日
的公告，內容有關（其中包括）本行建議根據一般授權非公開發行H股及本行已就
本次發行獲得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安徽監管局的原則性同意。

本行於2015年12月7日接獲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頒發的《關於核准徽商銀行股
份有限公司增發境外上市外資股的批覆》（證監許可[2015]2785號），據此本行獲批
准以非公開發行的方式發行不超過6.325億股H股。

本行將依照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，向相關監管機構辦理其他申請手續，並將依法
履行相應的信息披露義務。

承董事會命
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*

董事長
李宏鳴

中國安徽省合肥市
2015年12月7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本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李宏鳴、許德美、吳學民、張仁付
及慈亞平；非執行董事張飛飛、祝九勝、錢力、蘆輝、趙宗仁、喬傳福及高央；
獨立非執行董事歐巍、戴根有、王世豪、張聖懷、馮煒權及朱紅軍。

* 徽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銀行業條例（香港法例第155章）並非一家認可機構，並非
受限於香港金融管理局的監督，及不獲授權在香港經營銀行╱接受存款業務。


